
人武部、保卫处小微权力清单 

 

序号 小微权力清单目录 

1 治安服务 

2 消防安全管理 

3 户籍服务 

4 人民武装部征兵服务 



治安服务 

 

 

 

 

 

 

 

 

 

 

 

 

 

 

 

 

 

 

 

 

 

 

 

  

接受师生治安、突发事件报警 

值班人员认真进行备案登记，做到要素齐全 

向处领导进行汇报 

组织专人查看校园监控 

查找有价值证据和线索 

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协助二级学院做好调解和善后处理工作 

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有关部门和领导 



定期组织人员检查校园消防器材、设施、设备的使用情况 

 

 认真做好登记 

 

 制定消防器材、设施、设备的更换、维修和保养计划 

 

 报处领导审批 

 

按照规定，对需更换及维修的消防器材、维保厂商，组织进行采购 

 

 对采购的消防器材、设备进行检查、验收，组织人员将新配或需维修的消

防器材配送至各单位及重点部位 

 

 

消防安全管理 

 

 

 

 

 

 

 

 

 

 

 

 

 

 

 

 

 

 

 

 

 



户籍服务  

 

 

 

 

 

 

 

 

 

 

 

 

 

 

  

新生报到后收取通知书原件、复印件和户口迁移证、一寸照两张、身份

证复印件 

确定具体落户学生名单，报留下派出所统一办理落户手续 

留下派出所进行材料复核后，报西湖区分局进行审核 

批复后，到留下派出所领取学生集体户口单页，集中统一保管 

 

户口迁出（退学、毕业学生，凭相关证明办理）： 

1.迁往原籍的学生：提供本人身份证和家庭户口簿的地址页复印件各一份。 

2.迁往就业单位及因升学迁往学校的学生：提供本人身份证、报到证、录取

通知书等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组织学生在全国征兵网网上报名 
 

向学生原籍街道征兵办报名 

 

由省征兵办统一组织体检、政审、批准入伍 

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 

 

 

男生 

向学校属地街道征兵办报名 

 

 由原籍所在地人武部组织报名 

西湖区征兵办组织初检 

女生 

通过 

不通过 

西湖区征兵办组织役前  

西湖区征兵办组织正式体检 

西湖区征兵办组织政审 

西湖区征兵办批准入伍，安排赴

部队服役 不批准入伍 

通过 

不通过 

不通过 

不通过 

通过 

通过 

人民武装部征兵服务 

 

 

 

 

            

          

                                            

 

        

                                

                             

                       

            

 

                      

              

               

       

          

            

 

教育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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